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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治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方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杰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胡益萍  
电话 0592-5884711 
传真 0592-5884922 
电子邮箱 328998251@qq.com 
公司网址 http://www.tswh.com.cn/ 
联系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07 号 3 号楼第三层 A 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07 号 3 号楼第三层 A 区天

视艺术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4,646,026.55 172,196,682.54 7.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583,706.50 133,161,834.84 -13.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1 1.29 -13.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84% 6.7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5.46% 16.86%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6,349,048.45 62,994,858.99 -42.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45,388.67 -7,784,939.39 -134.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431,822.53 -10,614,986.58 -8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0,780.68 -47,407,241.95 129.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4.73% -5.6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5.69% -7.7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8 -120.6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4,391,914 42.94% 0 44,391,914 42.9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2,607,050 2.52% 0 2,607,050 2.52%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8,993,086 57.06% 0 58,993,086 57.0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7,821,150 7.57% 0 7,821,150 7.57%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03,385,000 - 0 103,385,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深圳华侨

城文化集

团有限公

司 

36,800,000 0 36,800,000 35.6% 36,800,000 0 

2 福建省新

天视传媒

有限公司 

25,221,800 0 25,221,800 24.4% 14,371,936 10,849,864 



3 奥佳华智

能健康科

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11,500,000 0 11,500,000 11.12% 0 11,500,000 

4 张治寰 10,428,200 0 10,428,200 10.09% 7,821,150 2,607,050 
5 厦门吾希

投资有限

公司 

5,750,000 0 5,750,000 5.56% 0 5,750,000 

6 柯希杰 5,100,000 0 5,100,000 4.93% 0 5,100,000 
7 王桂英 4,600,000 0 4,600,000 4.45% 0 4,600,000 
8 厦门报业

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2,300,000 0 2,300,000 2.22% 0 2,300,000 

9 张小荣 880,000 0 880,000 0.85% 0 880,000 
10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75,000 0 575,000 0.56% 0 575,000 

合计 103,155,000 0 103,155,000 99.78% 58,993,086 44,161,91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张治寰为股东福建新天视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截止报告期期末，持有福建新天视

100%的股份。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22]13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相关问

题的通知》（财会[2022]13 号），“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租

金减免、延期支付等租金减让，减让后的租赁对价较减让前减少或基本不变，且综合考虑定性和定量因

素后认定租赁的其他条款和条件无重大变化的，对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后应付租赁付款额的减让，承

租人和出租人可以继续选择采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规范的简化方法进行会计

处理。由此导致的衔接会计处理及相关披露，应当遵循《财政部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

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的有关规定。”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根据

解释 15 号： 
（1）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

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



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本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

成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3、《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根据

解释 16 号： 
（1）本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

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公司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

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

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本公司在修改日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

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不存在影响。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增加合并单位 5 家，减少合并单位 1 家，原因为：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2022 年公司投资新设部分子公司、孙公司：2022 年 7 月，投资设立 1 家全资

子公司：厦门汇声演出制作有限公司；2022 年 8 月，投资设立 1 家控股子公司：厦门水晶橙文旅集团有

限公司；2022 年 8 月，投资设立 1 家控股孙公司：厦门尺子国际旅游有限公司；2022 年 9 月，投资设

立 2 家控股孙公司：厦门迷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厦门水晶橙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本公司与王清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厦门市汇声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王清荣，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汇声器材股权，不再是厦门市汇声演

出器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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